
交住建字〔2025〕233 号

交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关于开展全县建筑工程有限空间作业

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： ​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 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 理念，

同时根据《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房

建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，加强建筑

工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，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

识，防范和遏制全县建筑工地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，保障

从业人员生命安全，推动全县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

续稳定向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​
一、整治目标

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全面排查整治全县建筑工程有



限空间安全隐患，督促参建各方主体势持续稳定向好。

二、整治时限

即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底

三、整治范围

全县所有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房屋建筑工程

四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。检查是否建立有限空

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、审批制度、现场安全管理制度、培训

教育制度、应急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;制度内容是否完善，

是否涵盖有限空间作业的全流程管理;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

行，特别是作业前风险辨识、作业审批及作业过程中的监护

制度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管理台账与风险辨识。检查建筑工程是否完成对

有限空间的辨识，并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、位置以及危险有

害因素等基本情况;是否建立并及时更新有限空间管理台

账，应包括有限空间名称、地点、类型、危险有害因素、负

责人等基本信息;是否根据辨识结果设置了明显的安全警示

标志和安全风险告知牌。

（三）应急演练与宣传培训。检查建筑工程是否根据有

限空间作业特点，制定应急预案;是否定期组织有限空间作

业应急救援演练，确保作业现场负责人、监护人员、作业人

员和应急救援人员熟练掌握应急预案内容;是否通过发放宣

传图册、宣传画、组织专项培训等形式，宣传有限空间作业

基本知识、作业规程、风险辨识和科学施救等知识。

（四）设施设备配备与现场管理。检查施工现场是否配



备必要的气体检测、通风换气、应急救援等设备，通风设备

是否满足作业需求，气体检测、应急救援设备是否符合国家

标准;是否制定方案并评估环境风险，明确防控措施及人员

职责,严格遵守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原则，确保出

入口畅通并设置规范警示标志，清点人员、工器具，并建立

可靠通讯;作业人员是否佩戴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及安全绳

（带），作业过程是否采取非纯氧通风换气并保持空气流通，

对危险因素定时或连续监测记录，安排监护人员全程在岗监

控及专人负责安全管理;作业后是否清点人员、清理现场并

封闭出入口，严禁违规操作或擅自变更安全措施。

（五）承发包安全管理。检查有限空间作业承包方是否

具备安全生产条件;是否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

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。

五、整治安排 ​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至 7 月底）

全县在建建筑工程施工单位要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，建立

隐患排查治理台账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、整改

清单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开展检查阶段（8 月 1 日至 10 月底）

我局将在各项目自查的基础上，对辖区内所有房屋建筑

项目有限空间作业开展全覆盖检查。重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

建立与执行方面、管理台账与风险辨识方面、应急演练与宣

传培训方面、设施设备配备与现场管理方面、承发包安全管

理方面情况等。

（三）总结提高阶段（11 月 1 日至 11 底）

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要全面梳理总结有限空间作业专项

行动，深入剖析各建筑工地施工安全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

建立健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，巩固专项行动成

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思想认识。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充分认识开

展此次建筑施工有限空间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坚持

源头防控、系统治理，强化风险预判和隐患排查，周密安排

部署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2.强化宣传教育。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组织开展有

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，确保作业人员熟悉掌握有限空间作业操

作规程和应急处置方法。及时曝光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和事故案

例，发挥警示教育作用。广泛宣传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事

故防范措施，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

3.严格执法检查。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在自查自纠过

程中，要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，对施工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，

做到全覆盖、无遗漏。无论是工程实体质量安全，还是安全

管理资料、人员履职情况等，都要逐一检查，不放过任何一

个细节、任何一处隐患。

4.建立长效机制。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在专项行

动的每个阶段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，不断改进工

作方法和措施，建立长效机制，持续提升建筑施工安全生产

管理水平。

2025 年 8 月 4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